
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地监督和管理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各类捐赠

项目，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章程》（以下简称“章

程”）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适用于本管理制度的捐赠项目涵盖所有进入基金会的资金类捐赠项目和实物类

捐赠项目。

第三条 基金会项目部负责监督和管理所有捐赠项目，主要负责指导项目受助人完成项

目的立项、实施、监督、总结等工作，并定期向理事会报告重大捐赠项目的执行情况。

第二章 捐赠项目的类别

第四条 资金类捐赠项目

（一）限定性基金项目

限定性基金项目指捐赠人具体指定捐赠资金的使用对象及使用方式。

（二）非限定性基金项目

非限定性基金项目指捐赠人未具体指定捐赠资金的使用对象及使用方式的项目。

资金类捐赠项目均可设动本和不动本基金两种形式。动本基金指捐赠资金直接用于项目

支出，直至捐赠资金全部使用完毕项目终止的基金。不动本基金指捐赠资金本金不动，

每年用基金收益支持项目开展的基金。

第三章 资金类捐赠项目的管理

第六条 捐赠项目的审批与立项

（一） 限定性基金项目的审批与立项

1、根据捐赠方意愿，基金会项目部协助捐赠人、受助人论证、策划捐赠项目。由受助

人填写《项目论证报告》报基金会秘书处项目部，再由项目部向秘书处报送《项目报批

申请》。

2、受助人起草《捐赠协议书》，报基金会秘书处审核。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受助人制

定相应的项目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3、基金会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书》（一式四份）。根据捐赠人意愿，举行捐赠仪

式，基金会向捐赠人颁发捐赠证书。



4、捐赠资金到账后，由受助人填写《捐赠项目立项表》，完成立项工作。基金会财务

部向捐赠人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

5、捐赠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基金会设立捐赠项目号管理项目资金。

（二）非限定性基金项目的审批与立项

1、非限定性基金项目的受益对象为符合《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章程》资金投向的单位

和个人。

2、非限定性基金项目采取项目申报制进行管理。基金会项目部负责汇总提交的《上海

民生艺术基金会非限定性捐赠项目申报书》（附《资金使用预算表》），并提交基金会

理事会研究讨论，决定是否予以立项资助。

第七条 捐赠项目的实施与监督

在捐赠项目实施过程中，由受助人确定项目负责人，实行项目负责人制。由项目负责人

组织实施项目，填写项目管理的文本资料，做好项目的实施与监督。

限定性基金项目需严格按照捐赠协议书的约定以及项目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组织实施

项目。非限定基金项目获批立项后，需按照《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非限定性捐赠项目申

报书》的要求组织实施项目或纳入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综合预算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基金会对各捐赠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并及时向捐赠方和社会公布重大项目的实

施情况，做到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

1、在使用捐赠资金时，受助人需填写《受赠方承诺书》。根据相关规定执行，具体情

况如下：

（1）由基金会独立执行的项目基金，在使用时由基金会财务部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①由基金会直接执行的项目基金，在使用时由基金会财务部进行会计核算，由基金会项

目部负责项目执行并填写项目管理文本资料。

②执行单位在基金会以外的项目基金，由项目主管根据捐赠协议书的具体约定，将划拨

申请报送至基金会财务部，经基金会副理事长审核签字后，由基金会财务部划转至对应

执行单位的财务账户进行使用。

（2）基金会资助学校的项目基金，在使用时统一转至学校财务处。各受赠方需填写《上

海民生艺术基金会资金划拨登记表》（一式四份）和《资金使用预算表》（一式两份），

并附上捐赠协议书复印件，经基金会秘书处审核签字。受赠方在使用项目基金时，需严

格按照项目资金预算执行。

3、在捐赠项目的执行中，受助人根据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填写《项目跟踪监督反馈

表》。



第八条 捐赠项目的总结

1、捐赠项目执行结束后，受助人填写《项目总结》，并向基金会和捐赠人反馈项目执

行情况。

2、项目受助人因故需要变更项目实施方案时，应当征得捐赠人同意且仍需用于公益事

业。受助人因故不能执行项目时，需将已拨付的捐赠经费退回至基金会。待基金会与捐

赠人协商以确定新的受赠方后，再执行项目。

3、项目受助人在项目实施中如有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金或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基

金会将视情节给予警告、批评，解除资助协议、撤销资助并追回资助款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项目部负责解释。


